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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行第十三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

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中国法学青年论坛是中国法学会主办的三大论坛之一。第十

三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拟于⒛18年 7月 在上海举行,主题为
“
新

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创新
”

。本届论坛由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共青团中央指导,华东政

法大学、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研究会承办,法制日报社、人民法院报社、检察日报社、民

主与法制社、中国法学杂志社、法学研究杂志社协办。届时将邀

请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共青

团中央等中央部门的领导和全国知名法学家出席论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 “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
”

。今年恰逢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
“
枫桥经验

”

55周 年,习 近平同志提出发展
“
枫桥经验

”15周 年。坚持和发

展
“
枫桥经验

”,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

本保障。坚持把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是
“
枫桥经验

”
所蕴含的创新精神

的必然要求。回顾
“
枫桥经验

”
的诞生和发展历程,探讨

“
枫桥

经验
”
的魅力所在,继承和发扬

“
枫桥经验

”,对于实现社会稳

定,为经济发展创造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学习新时代
“
枫桥经验

”
、创新社

会治理格局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部署,引 导广大法学、法律

工作者围绕新时代
“
枫桥经验

”
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

汇聚智慧、凝聚共识,为 中央决策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经

学会领导批准同意,论坛组委会决定开展
“
新枫桥经验和社会治

理创新
”

主题征文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投稿须知

1,作者可以是法学院所的教学科研人员、政法干警、律师、

在读学生等法学法律工作者。



2.字数不得少于 6θθθ字,一般不超过 15θθθ字。注释规范

参照 《中国法学》。首页脚注写明作者姓名、出生年月、单位、

职务职称、手机号码、通信地址、邮编、Ema二 1地址。

3.征文请发至 qnIt“ 6a163.c。m,电子文档名称为作者姓名

+论文标题。另附个人简历 (包括照片、教育经历、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主要科研成果等 )。 请勿重复投稿。

4.征文截止日期:2θ 18年 4月 3θ 日。

二、选题指引

本届论坛征文设置这一主题,旨在总结
“
枫桥经验

”
理论、

实践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创新发展
“
枫桥经验

”
理论 ,

为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理论体系支撑。

建议作者针对但不限于以下选题展开,提倡和鼓励开展实证研究。

(一 )枫桥经验的理论基础研究

1.枫桥经验的法治价值

2.枫桥经验的形成与演变

3.枫桥经验的内涵与精神

4.枫桥经验与法治

5.枫桥经验与社会自治

6.枫桥经验与群众路线

7.枫桥经验与可持续发展

8.枫桥经验的时代意义

9.枫桥经验与软法

Iθ。枫桥经验与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11.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对接理论研究

12.枫桥经验与社会基层治理模式

13.基层群众自治理论研究

14.基层群众纠纷解决模式研究

I5.枫桥经验的理论基础

16.枫桥经验与相关理论比较研究

17.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基层治理模式

⊥8.枫桥经验的德治内涵

19.枫桥经验的历史维度

20.枫桥经验的多学科视角

21.枫桥经验、枫桥模式与枫桥理论

”.枫桥经验与法治文化建设

(二 )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中的新抿桥经验

1.枫桥经验在枫桥的本地实践与发展

2.枫桥经验的推广经验研究

3.枫桥经验的域外比较

4.枫桥经验的异地推广与实践

5.枫桥经验与流动人口治理

6.枫桥经验与多元纠纷解决

7.枫桥经验与乡村治理模式现代化

8.枫桥经验与城乡社区基层治理

9.枫桥经验典型事例研究

10.枫桥经验与其他基层治理实践比较研究



11.枫桥经验与违法犯罪预防机制

12.枫桥经验与基层党组织建设

13.枫桥经验与党内法规建设

14.枫桥经验与村规民约

15.枫桥经验与习惯法

16.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与完善

17.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问题

18.互联网时代的基层治理

19.城 乡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发展

2θ.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

21.“ 自治、法治、德治
”
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构建

22.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

(三 )枫桥经验的时代发展

1.枫桥经验的时代特质

2.新 时代枫桥经验的发展

3.枫桥经验与
“互联网+’

’
社会治理

4.枫桥经验与人工智能

5.枫桥经验与大数据治理

6.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新枫桥经验

7.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8.枫桥经验中党的领导角色与地位

9.枫桥经验在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中的谱系定位

⊥0.“一带一路
”

背景下枫桥经验的推广与交流



H.枫桥经验与基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展

⊥2.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13.在 线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4.行业性、专门性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15.城 乡融合发展

16.乡 规民约与基层治理

17.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I8.流 动人田管理与服务

19.大数据与社会矛盾化解

20.城 乡社区治理法治保障体系研究

21.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法治化

22.“枫桥经验
”

与党的群众路线

23.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基层社会治理

三、评审与奖励

⊥.组委会将坚持
“公平、公开、公正”

原则,实行专家匿名

评审。届时将发布评审办法,通过初评、终评,择优确定一、二、

三等、优秀奖论文 (获奖总数不超过投稿总数的 10%),以 中国

法学会的名义颁发荣誉证书。

2.组委会将从一、二等奖论文中遴选出十佘位年龄不超过

4θ 周岁的作者担任论坛报告人。

论坛承办单位为报告人提供交通、食宿等费用。

3.一等奖论文符合 《中国法学》、巛法学研究》用稿形式要求

的,择优推荐在 《中国法学》、《法学研究》发表。



4.一 等奖论文自动进入第六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的终

评环节 b

5.组委会将根据有效稿件的组织报送情况,评 出
“
优秀组织

奖
”

单位若干名,以 中国法学会的名义予以表彰。

6.颁奖仪式在本届论坛开幕式上举行。

四、联系方式

组委会办公室: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 4号院中国法学会法治

研究所,10θθ81。

联 系 人:左 锦 杨 力

联系电话:θ 10—“51hθ 8

15611956613,  18612585288


